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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跨境贸易便利化 

评价体系的几点思考 

 

2019 年 10 月 22 日，国务院公布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自

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其中提出，要“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主体

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，发挥营商环境评

价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引领和督促作用”。 

2018 年开始，国家发改委即牵头开展了相关探索，并已在全

国范围主要城市开展了两轮试评价，其中跨境贸易指标基本完全

沿用了世界银行（以下简称世行）的评估方法。跨境贸易相比其

他指标具有特殊性，且并非每个被评价城市都是以开放型经济为

主的口岸型城市，甚至有的城市跨境贸易量极少，如何综合考量

设计，进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跨境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，本文

在此进行简要探析。 

一、不能简单照搬世行评估方法 

在评价我国各城市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工作中，世行评估

方法存在以下 3 个方面的不适用： 

一是数据采集。由于无法直接获得各经济体的通关时间、成

本等数据，世行采用的是问卷形式。但囿于问卷发放渠道单一、

了解掌握的进出口企业数量有限等因素，有效样本数量太少。这

方面，我国具有明显的数据优势。以整体通关时间为例，中国海

关有全样本的统计数据，并定期发布；成本方面，近年来各地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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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力推行港口信息化建设，口岸收费网上公示、网上缴费在主

要港口已经逐步实现。因此，实际采集相关数据已具备条件，数

据的真实和全面程度远超问卷调查。 

二是贸易假设。世行的评估面向的是全球 190 个经济体，相

对较为宏观，因此，其设定的贸易假设条件也比较粗放。例如，

对我国的进口假设为：德国+海运方式+汽车零部件商品

（HS8708）。但这些假设是针对北京、上海等代表我国参与世行

评估的大型商业城市而言，具体到参与国家发改委试评价的目标

城市，这一假设就明显脱离实际。如西宁、拉萨、山西晋城等，

全年甚至数年没有一票实践案例，这些城市从事进出口的相关企

业也无法根据既有经验预估相关数值。 

三是剔除因素。世行评估反复提及“合规”概念，即为符合

政府部门要求所付出的时间及成本。对于政府部门要求以外的、

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“非合规”部分，由企业在填写问卷过程

中自行剔除。在实践中，对“合规”与否的判断专业性较强，不

同企业理解差异较大，调查结果易受主观因素影响，偏离实际情

况。应结合我国通关管理实际，进一步细化“合规时间”的测算

节点，列名属于“合规成本”的收费项目名录，规范剔除因素，

真实还原通关各环节的时间和成本情况。 

二、评价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的几个基本维度 

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跨境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的根本出发

点，是更好服务于口岸通关管理的改革实践。相比于发达经济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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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熟稳定的通关政策环境，我国仍处于政策措施密集出台、通关

流程持续优化的改革发展期。因此，评价的重点更应聚焦政策措

施的实施效果和如何进一步打破垄断、破除通关环节的利益藩篱。 

（一）政策法规。 

包括国家层面出台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各

地区根据本地口岸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的有针对性的便利化措施的

实际效果。 

（二）通关单证。 

包括进出口环节需要提交政府部门（包括港口、机场、铁路

场站等）的监管证件、通关随附单证以及其他必需的文件材料。 

（三）通关时效。 

进口：对于已采用提前申报模式的进口货物，时间从入境交

通运输工具实际靠泊计起，至海关放行止；对于未采用提前申报

模式的进口货物，时间从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实际靠泊计起，至海

关放行止，期间停表剔除货物卸船完毕至向海关实际申报时间。 

出口：对于已采用提前申报模式的出口货物，第一段时间从

货物实际进入海关监管场所计起，至海关放行止，第二段时间从

交通运输工具方实际装配计起，至交通运输工具实际出境止，两

段相加；对于未采用提前申报模式的出口货物，在上述时间基础

上，进一步停表剔除货物实际进入海关监管场所至向海关实际申

报时间。 

（四）通关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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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通关环节实际收取的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以及市

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，参考各地已公布的口岸收费目录清单价格

计算。其中，根据运输方式不同，应分类制定“合规成本”名录。 

（五）信息化、自动化程度。 

包括“单一窗口”建设应用效果、口岸信息化平台建设水平、

口岸及通关物流信息交换共享程度以及口岸服务网上经营的比例

等。 

（六）口岸服务的透明度和可选择性。 

包括口岸经营服务企业的数量、进入口岸从事经营服务的标

准是否公开合理透明、是否存在垄断经营服务行为以及进出口企

业“用脚投票”选择替代服务的容易程度等。 

三、建立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的三个着力点 

一是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职能作用。借助国务院口岸工作部

际联席会议制度平台，发掘利用海关、港口、民航、铁路等部门

全样本数据的优势，会同海关总署、交通运输部、商务部、市场

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，根据城市开放型经济依赖程度的不同，分

类设计假设案例和测评标准。 

二是切实提高各地方政府重视程度。将营商环境评价总体纳

入中央对地方人民政府的考核。将跨境贸易便利化评价结果，与

相关省、市、自治区未来 5 年口岸开放审批相挂钩，直接影响该

地区口岸正式开放、扩大开放以及临时开放的审理。 

三是积极鼓励进出口企业广泛参与。倾听企业真实诉求和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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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需要，发挥微观主体活力，在研究制定和实施涉企政策过程中

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建议，增强涉企政策科学性、协同性。严格执

行调查参与人隐私保护制度，为企业说真话、建真言创造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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